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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儿童计划免疫条例

（员怨愿怨年员圆月圆猿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愿怨年员圆月圆猿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员圆号公告公布摇员怨怨园年猿月员日起施行）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预防、控制传染病发生和流行，发挥疫苗在防病灭
病中的作用，保护儿童身体健康，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儿童计划免疫是按照规定的程序，有计划地对儿童

进行预防接种，提高人群免疫水平，达到控制直至最终消灭相应传
染病的目的。
第三条摇全省实行儿童计划免疫制度及儿童预防接种证制

度。居住我省的儿童（包括无常住户口居住猿个月以上的儿童）。
除禁忌症者外，必须按规定接受预防接种。

第二章摇组 织 管 理

第四条摇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计划免疫工作目标，制定规
划，组织实施。
第五条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成立计划免疫协调

小组，协调辖区内计划免疫工作。计划免疫协调小组成员部门按
照分工做好计划免疫工作。
第六条摇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计划免疫工作的

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计划免疫的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负责辖区内

计划免疫工作的业务指导、人员培训、疫苗和冷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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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和乡村医生、个体开业医生负有计划
免疫工作义务，在卫生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和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
指导下承担责任区内的计划免疫工作，并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免疫
技术管理规程进行预防接种。
第七条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校负

责计划免疫的宣传、动员和预防接种的组织工作。
第八条摇儿童必须有《预防接种证》，方可办理入托儿所、幼

儿园和上小学校的手续。未进行预防接种和预防接种不全的，应
在补种后办理上述手续。
第九条摇全省有计划地推行儿童计划免疫保偿责任制。

第三章摇预 防 接 种

第十条摇儿童计划免疫用疫苗包括：三型混合脊髓灰质炎活
疫苗，麻疹活疫苗，百日咳菌苗，白喉类毒素，破伤风类毒素混合制
剂，卡介苗。
随着经济的发展，流行性乙型脑炎疫苗、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菌

苗和乙型肝炎疫苗逐步纳入儿童计划免疫用疫苗。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增加或者减少儿童计划免

疫用疫苗的种类。
第十一条摇具体实施计划免疫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

计划免疫程序，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责任区内的计划免疫工作任务。
第十二条摇儿童家长或监护人，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校，在

儿童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必须与医务人员密切配合，保证按规定
时间为儿童进行预防接种。

第四章摇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

第十三条摇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有关人员成立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诊断小组，负责辖区内计划免疫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诊断和处理，并出具诊断证明，其他单位和个人
出具的诊断证明一律无效。
第十四条摇接种人员、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及儿童家长或

监护人对发生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和预防接种事故，要积极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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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进行抢救治疗，并按规定及时报告卫生防疫机构。
第十五条摇发生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后，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必

须及时组织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小组和有关单位进行调查，并
将调查结果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及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
第十六条摇接种后发生原因不明的死亡病例，由县级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诊断小组进行死因鉴定，必要时由上级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诊断小组进行死因鉴定。
第十七条摇经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小组鉴定，对偶合病例

不负经济赔偿责任；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从县级卫生事业费
中给予一次性医药费补偿，属于预防接种事故的，医药费用从县级
卫生事业费中核销，对致残、致死的，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第五章摇经摇摇费

第十八条摇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儿童计划免疫所用疫
苗经费由省卫生事业费中统一解决。省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增
加儿童计划免疫所用疫苗经费。
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所用疫苗经费来源由省

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九条摇冷链运转、维修和冷链设备配套费用由各级财政

统筹解决。

第六章摇法 律 责 任

第二十条摇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卫
生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经济处罚，并可建议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完成计划免疫任务的；
（二）拒绝为儿童进行预防接种的；
（三）弄虚作假，未按计划免疫程序进行预防接种的；
（四）造成预防接种责任事故的；
（五）玩忽职守，造成疫苗供应严重失调、失效或冷链设备严
重损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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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贪污、挪用计划免疫经费的；
（七）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本条例提出的其他计划免
疫措施的；
（八）由于上述原因造成传染病发生和暴发流行的。
第二十一条摇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罚通

知书之日起员缘日内，向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
决定仍然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员缘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自收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
员缘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提
起诉讼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摇摇

第七章摇附摇摇则

第二十二条摇本条例所指疫苗系由卫生部批准的单位所生
产，并经过国家检定机构按《生物制品规程》检定合格的预防用疫
苗。
第二十三条摇省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四条摇本条例自员怨怨园年猿月员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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